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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和諧社會的概念，是 2004 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5 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

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提出，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維持安

定的具體希望。和諧社會既是中央領導人對澳門長期

繁榮穩定的良好願望，也是符合澳門特區區情、符合

澳門民風及核心價值的理想狀態，因此獲得澳門特區

兩位行政長官的貫徹，也深受澳門居民歡迎和支持。 

公民社會的概念，則可以說是近年民間社會研究

的熱點，這個概念被認為是民間社會成熟程度的指

標，主導着地區民主政治的發展和鞏固，被運用於世

界各地的政治和社會研究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後，構建了現代政治體制，澳門居民擁有了當家作主

的權利，公民意識進一步提升，加上大量活躍的民間

社團，引起眾多學者對澳門公民社會研究的興趣。 

自澳門特區成立以來，行政長官每年都發表一份

施政報告，介紹翌年的施政方針，其中包括民間社會

建設目標和方向，是瞭解官方對於和諧社會和公民社

會的立場及態度的重要文本。本文考察了近年來幾份

施政報告對和諧社會和公民社會的論述，發現政府立

場出現了轉變，從強調公民社會轉而強調和諧社會。

本文試從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理念出發，結合澳門

實際，分析這一轉向出現的原因及其啟示。 

 

 

二、施政報告對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描述 
 

(一) 2007 年：建設和諧社會 

2007 年是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正視“不和

諧”現象、對建設和諧社會作出深刻思考的年份，與

具對抗性質的民間對抗性運動發生的年份十分吻

合，體現出政府感受到來自民間的巨大壓力，並希望

透過改善施政來回應。2006 年，幾個草根工會主辦了

一次遊行活動，以“驅除黑工、削減外勞”為主要訴

求，遊行過程中和警員發生衝突。在這次表達積壓已

久的民間不滿聲音、帶有對抗性的集體行動發生以

後，在當年發表的《200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

便出現了長達 2,600 字篇幅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內

容，對到當時為止的社會和諧與不和諧因素作了認真

總結。 

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澳門由相對靜態的

社會，轉為充滿變數的社會，由偏重協商的社會，轉

為競爭氣氛日漸濃厚的社會，其中的挑戰，帶出活躍

的社會訴求，並和經濟繁榮一起，形成一種真實的並

存。”“在社會不同階層的訴求之間，不容易取得協

調”，可以說是充分認識到澳門在博彩業開放政策落

實的頭幾年內，民間由於經濟迅速發展、外勞湧入、

物價上漲的客觀環境下積累了矛盾。同時，政府也認

識到在前所未有地複雜、存在不和諧因素的社會環境

下，自身的責任所在，文中提到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

程中，“和諧社會的建設，離不開變革與承擔”、“無

論政府和社會，都要多作自我完善，這是社會和諧的

首要前提。相比之下，政府的責任則更重一些。”“和

諧的重要基礎，在於制度化的公平。政府必須將行政

主導的優勢，充分發揮在施政公平上。全面增強施政

透明度，尤其是涉及投資者利益和市民就業權益的關

鍵行政環節的透明度。”“藉着處理社會矛盾的秩序

化安排，應有的訴求更能獲得理性的表達，促進對話

的雙方或多方，以友好的合作精神，博奕的科學態

度，尋找縮短立場距離的共識，使爭議的課題，比較

迅速地進入解決的程序，避免拖延下去，對社會和諧

產生無限期的損害。”以上段落均為政府自身提高施

政水平和增加施政透明度提出了明確要求。最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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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不少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思路，如“要強化社

會的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識，提高公眾遵守法律的自覺

性，只有這樣，各種社會訴求，才能獲得可靠的法律

保障，避免受到扭曲，對社會和諧構成挑戰。”“在

民間訴求積少成多之前，對有關社會問題，給予及時

的預防與紓緩。”“要從政策制訂到前綫服務，從解

決公眾普遍的困難，到解決少數人個別的困難，都盡

可能做到市民之所需所期。”透露出了積極履行政府

的責任的決心，企圖利用行政主導的優勢，建立體制

化的措施，透過諮詢工作收集市民真實的意願，並在

政策中予以回應，以滿足市民的期望，防止不和諧感

受的產生和積累，以使政通人和，營造真正的、持久

和諧的社會。 

擴大居民民主參與意識，以政制民主化為政治發

展目標的內容，也十分值得關注。“擴大、完善政府

的諮詢機制……為政制民主化鋪墊循序漸進的台

階……催生和發展共識型、互助型的民主，避免雙方

在民主進程中產生尖銳的對立，確保在一個和諧的政

治環境下，政制民主化以最少的代價得以順利完

成。”民主政治過程也是多元利益之間的角力、各界

別人士互相協商的過程，文中表達了試圖透過鼓勵居

民積極參與，各抒己見，以利不同利益得以順利表

達、和衷共濟、消彌矛盾，平穩達致民主。 

 

(二) 2008 年：培育公民社會 

雖然政府在 2006 年末展示了這樣的決心，然而

可能是由於經濟和環境因素為居民所帶來的壓力和

不滿積累過多、過久，又未出台卓有成效的緩解民怨

的措施，到了 2007 年抗爭性運動的暴力和衝突程度

比起 2006 年猶有上升，在五一勞動節，由 6 個包括

工會等的社會組織發起以“反貪腐、保民生、削外

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團聚、構建和諧社會”

為口號的遊行，遊行人士與警方發生了“路綫之

爭”，混亂之際警方向天鳴槍，這是澳門特區成立以

來對本地政治、社會均造成震撼最大的社會行動。在

2007 年末發表的《2008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以逾

1,600 字的篇幅，首次正面地、詳細地闡述公民社會

的內在意涵、民主發展目標以及現代公民的政治素

養，值得高度關注。 

1. 公民德行 

《2008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將

繼續以民意諮詢為槓桿，加倍推動公眾對公共事務的

民主參與。”“為了配合和體現公眾的民主參與，政

府將大幅增強施政的透明度。”“擴濶公共討論的空

間，兼聽各類不同意見，讓各界別、各階層的市民，

包括過去被相對忽略的社群，都能暢所欲言，彼此積

極互動，使政府的政策措施，從醞釀到出台，都能得

到公眾的全程參與，並取得廣泛的民意支持。” 

由上文可見，政府力圖營造一個開放的討論空

間，鼓勵社會全體成員參與到社會議題和政府政策的

討論之中，這對於公民的民主素質培育具有重大意

義，一是公民在和其他公民的經常性互動中，得以培

養並維持對政治社區事務的共同關心，增加政治知

識、政治興趣和政治意識1，二是民主社會中的公民

所必不可少的技巧，如在公眾面前說話、開展辯論

等。2 民主公民的培育、民主德行的成熟在公民社會

與民主建制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美國的立國者就認

為，美國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夠存活，有賴公民參與公

共生活的能力，並且展現出互相尊敬、明智判斷的公

民德行。3 

2. 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 

《2008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關於公民社會內涵

的論述有以下內容：“成熟的公民社會，意味着活躍

的民間組織，更意味着理性開放、多元包容、共同價

值、崇尚法治、民主參與、自尊自強、合作信任、相

互監督、責任承擔等基本理念，已經得到廣泛認同。

對於早處公民社會的萌芽，尤其是擁有悠久社團服務

歷史的澳門來說，許多普世標準亦是澳門原有的歷史

積澱。但應當承認，我們這個剛開始與國際接軌的小

城，仍然與先進的國家與地區，存在着一些明顯的距

離。要實現真正意義的民主進步，我們就要自覺提升

素質、拓展開放視野、厚積社會資本、凝聚社會共識，

建設一個既與國際同步，又具澳門特色的公民社

會。” 

以上的內容顯示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和

標準相當認同。第一，將多元、法治、民主、監督等

概念視為公民社會的核心內涵；第二，將公民素質、

累積社會資本視為民主的發展與鞏固過程中的重要

條件，二者都與西方公民社會的一些重要內涵，以及

公民社會在促進民主建制的作用是相符合的。 

延續 2007 年所確立的鼓勵民主參與、建立民主

政治的政制發展目標，2008 年的施政報告則將公民社

會中廣泛存在的合作、信任、參與、社會資本等重要

因素視為“真正意義的民主進步”的條件。在西方很

多現行理論中，成熟的、活躍的公民社會是促成民主

發展和鞏固的重要條件 4 ，這種觀點也被吸收進了

2008 年的施政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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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9-2012 年：開始淡化公民社會 

何厚鏵在行政長官任期的最後兩份施政報告，施

政重點開始放在大項的民生工程，對公民社會的着墨

開始減少，重覆之前提升公民參與、加強公民教育的

內容，同時，也保留了建設公民社會的提法，但篇幅

不多。 

2009 年，行政長官崔世安正式上任，2010、2011、

2012 是他上任後的首三份施政報告，在這三份施政報

告中，公民社會沒有獲得太大關注，主要是重覆公民

教育的重要性。其中，《201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政制發展被

提上日程。由於《澳門基本法》附件中規定了在 2009

年以後可以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本次政

制發展是在《澳門基本法》所設定的政治體制之內，

極具憲制意義的一次政制向前發展的機會，對本地政

治和社會影響深遠，然而，在這一年的施政報告中，

“公民社會”的概念則一次都沒有出現，僅蜻蜓點水

式地提到過“公民教育”。 

 

(四) 2013-2014 年：將“公民”概念嫁接到和

諧社會之上 

特區成立後的施政報告裏，“和諧”都是一個頻

繁出現的詞滙，和諧社會、和諧發展是特區民間社會

發育的重要方向，而族群和諧、家庭和諧的重要性在

多份報告中被反覆強調。而隨着公民社會在施政報告

中的重要性趨於下降，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則越趨增

強。《201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是崔世安上任後的

首份施政報告，“和諧”意念位居施政報告的核心地

位，“協調發展，和諧共進”成為了施政報告主體部

分的標題，開首就提出要“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強

調“以人為本”。由於在施政理念中，將改善民生、

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視為促進社會和諧的手

段，這個部分的施政方針主要集中於民生事務，對民

生相關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分條縷述。 

在 2013 和 2014 年的施政報告中，對公民社會、

和諧社會兩個概念採取了新的運用。《2013 年財政年

度施政報告》和《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出現

了以“公民教育”為題的內容，兩年的內容如出一

轍。《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公民教育”的

部分分成兩小標題，一是“深化公民教育，建構和諧

社區”，二是“深入社區，和睦鄰里”，內容則包括

了：“以‘共建和諧社區’為主題拓展公民教育工

作，倡導從日常生活做起，做個負責任的好公民，並

進一步提升市民、外籍僱員和遊客的公民意識。”

“宣揚公民道德、鄰里互助、保護環境、健康衛生和

自然保育等意識。”“深入社區，開展社區睦鄰工

作……在社區內推廣和傳遞睦鄰互助及共建和諧社

區的信息。”《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對和諧的

理念賦予了高重要性，提出要將澳門建設成一個安

全、文明、健康、包容、和諧的城市，在以“公民教

育”的部分，則與 2013 年的內容大體相若，並提出

把“重公德、愛守法、尊重他人”作主軸，倡導注重

公民道德、愛護社區的做法。可以明顯的看出，雖然

以“公民教育”為題，但內容卻完全與“和諧”重

疊，將社區和諧、和睦鄰里等充滿和諧意象的內容視

為公民教育的內容，這種將“公民”的概念嫁接在

“和諧”的概念之上，將公民教育等同於和諧社會建

設的概念運用，反映了官方立場對於公民社會認識上

的一些轉變。首先，以上對“公民”的概念解讀與西

方主流價值有一定距離，在 2007、2008 年出現過的

多元、民主參與、法治、監督等西方公民社會中強調

的價值已不復見，代之以安全、文明、健康、包容這

些充滿和諧意象的概念。第二，既然將“公民”的理

解與西方主流話語切割，公民社會在西方之所以獲得

重視原因──促進民主發展也再無關係，這從 2013

和 2014 兩年都出現的“公民教育”內容“進一步提

升市民、外籍僱員和遊客的公民意識”有明顯體現，

大部分外籍僱員和遊客都不是澳門的永久性居民，自

然也不是選民，對澳門的政制發展沒有發言權、沒有

影響力，對他們作出“公民教育”並不是為了培養澳

門民主公民、不服務於本地政制發展。對非永久居

民、非選民進行“公民教育”，體現出“公民意識”

的內涵僅限於講衛生、有禮貌、守秩序、愛護環境等

為人的基本行為規範。這兩年的施政報告，不僅在字

面上“公民社會”的概念已不帶有多元、民主、監督

等西方重視的價值，其蘊藏的內涵也與西方價值完全

割裂，加之提出推進政制發展的 2011 年施政報告對

“公民社會”概念的忽略，可以看出，“公民社會”

從培育民主公民、鼓勵多元協商、實行監督的角色，

轉變成講求基本人倫規範的概念，與推動本地民主參

與、政制發展已無關聯。 

 

 

三、從公民社會到和諧社會的轉向 
 

(一) 和諧社會與公民社會：並非對抗性概念 

在有關民主轉型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為個人和集

體提供一個社會力量結集的場域，在面對威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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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政府下得以動員強大的社運力量，形成促使威權

體制民主改革的壓力甚至推翻威權體制，是公民社會

在促進民主過程中屢被強調的一個重要角色。Scott 

Mainwaring指出成功的民主轉型通常會經歷來自社

會上激進和溫和力量發動政變的要脅，來自體制的鎮

壓這樣一連串興衰循環。5 公民社會動員人民的重要

性，在大中華地區的民主運動中也得到一定的驗證。

台灣於 1980 年代解嚴開始，形成的“社會力”結合

體制外的“政治力”衝撞威權體制，最後促成民主轉

型，而這種民主化的歷史，又與 1980 年代其他第三

波民主國家發展經驗相當類似，都是藉由社會運動整

合擴大反體制的能量，最後造成專制體制的崩解。6  

考察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對公民社會、和諧

社會的論述，和以上所提及的轉向，則透露出很多信

息。第一，和諧社會的構建是國家領導人提出的願

望，為澳門兩任行政長官所認同，視之為民間社會發

育的主要目標，而現行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卻有着強調

對抗性，尤其是激烈的暴力對抗等與和諧社會看起來

互相排斥的內涵，這種概念上的衝突可能使施政報告

文本的處理上存在困難。實際上，在中國學界也有意

見認為，不能籠統地將“公民社會”作為社會建設的

目標，由於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明和社會關係，不能

將來自西方的概念直接移植到中國7，可能便是在這

種認識之下，作為一種揉合西方現代多元價值和中國

傳統和諧精神的嘗試，施政報告便採用一種將公民社

會與和諧社會等同的處理方式。第二，施政報告是對

往年情況的回應以及來年發展的展望，立場的轉向是

政府思維和方針改變的反映。2007、2008 年的施政報

告均是在當年受集體行動衝擊的情況下，試圖通過公

民社會的活力、民主參與渠道使不同的利益得以溝

通，緩解矛盾。2007 年的施政報告高度重視不同利益

訴求之間的溝通協調，避免民間矛盾和怨氣不斷積

累，最後以不可控的形式爆發，希望強化制度化的渠

道，促進各方對話，有秩序地處理矛盾，以利總體社

會和諧。到了 2008 年仍然堅持以上方針，強調鼓勵

民主參與，以利制定政策的過程充分地借鑒各界居民

的意見，有利政策推動，同時重視公民社會的活力，

認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可推進民主進程，從而有利

澳門整體和諧發展。然而在 2009 年之後的施政報告，

淡化公民社會的重要性，貶抑公民社會的活力以及對

民主的促進作用，更藉着將“公民”簡化成服膺公

德、遵守法律等倫理道德的個人，將培育現代公民與

構建和諧社會等同起來。出現上述轉變可能的原因是

澳門整體客觀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是領導人思維的改

變，但總的而言是希望將公民社會的發展帶領到重和

諧而輕對抗的方向，使現代公民的成長也有利於社會

和諧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最終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

標。這一次轉向實際上是政府受到民間壓力下嘗試予

以不同的回應，不斷調整自身應對策略的過程，透過

對公民社會、和諧社會兩個概念的不同解讀，以及一

系列與之相關的概念如公民、和諧、品德、守法等概

念的理解與運用，一方面合理化政府對民間社會的論

述，一方面為主導意識形態以影響民間社會發展方向

作出嘗試。 

實際上，公民社會並非簡單的西方概念，《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以 24 個條文規範公民的基

本權利和義務，“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

步，中國公民的綜合素質和軟實力必將進一步提升。

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中國公民進一步提升公民意

識、提升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同構建和諧社會絶不

是互無關聯的兩回事，而是倡導“一國兩制”文明新

時代的統一的形勢發展要求。 

 

(二) 和諧社會的建設面臨挑戰 

政府從 2007 年起推出以現金分計劃等紓解民困

的措施，試圖凝聚民心，然而處於急速發展時期的澳

門，社會利益多元、各種訴求之間存在矛盾，民間的

不滿情緒仍然不時以或激進或溫和的方式爆發。澳門

民間社會發展的情形顯示，政府以主導民間社會發展

方向、影響意識形態的嘗試成效十分有限。比如 2010

年的“五‧一”遊行中勞工團體和警方又因路綫之爭

而在街頭對峙，警方甚至出動水炮驅趕，情況混亂，

事件中有人受傷；在 2012 年政制發展期間，以新澳

門學社為首的民間社團發起過遊行、靜坐等抗議活

動；也有某些個人或群體由於感覺自身利益受損時的

抗議行動，如善豐花園居民於街上紮營靜坐，並與警

方發生衝突。這些比以往年份更激烈、形式更多樣的

集體行動，充分反映着表達社會福利訴求和政治需求

並不能由官方“派糖”措施和淡化公民社會而完全

堵截，和諧社會也不能僅靠在施政報告和官方文件中

忽略公民社會的對抗性便能建設完成。 

隨着澳門經濟發展，有一些沒有享受到發展成果

的居民感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利益受到剝奪，還

有以新澳門學社為首的爭取公民社會發展和民主建

制的民間社團，為了宣洩不滿、表達訴求，在發起集

體行動方面不遺餘力，在 2006 和 2007 年，“五‧一

遊行”和回歸日民主大遊行作為每年一次的活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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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下來。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也由於澳門博彩業

一業獨大的發展模式，樓價高居不下、物價飛漲的現

實因素影響下，不少在校學生、初入社會的青年以及

思想獨立的人士，也感到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狀況諸

多不滿，對自身的發展、地位和生活素質的提升感到

無望，開始積極地思考澳門的前途，參與集體行動。

澳門出現了一批激進的反對人士，也出現了不少以青

年人為主的、積極思考澳門前途的、溫和的對抗者。 

2014 年 5 月 25 日，萬人上街抗議特區政府推出

的“離補法案”便是以上各種因素作用的共同結

果。2014 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候任、現任及

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建議增設長

俸予行政長官，另外，9 名主要官員離職時可獲一次

性補償，這樣的調整在社會上引起了一些不滿聲音，

認為這是一份高官“自肥”法案，促請政府撤回。特

區政府對法案的解釋是，特區政府是時候為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設立退休保障制度，這是完善公職法律制

度和行政改革的重要環節。然而，由於補償金額在理

由不足之下大幅調升、討論和立法時間倉促，以及引

入了刑事豁免權的條文，引起了居民的不滿和不安。

面對熱烈爭議，政府人員、各傳統社團和一些學者以

有利吸引人才等原因支持補償制度及其金額，也為刑

事轄免權在法律上的含義及現實中的意義作出解

釋，但仍未能釋公眾疑慮。在促請政府暫撤議案、重

新諮詢的聲音中，特區政府擬按原計劃將法案交立法

會審議，結果觸發了澳門回歸以來人數最多、影響最

廣的遊行活動。民間社團“澳門良心”在“離補法

案”交立法會作細則性表決前的最後一個星期天，發

起了“反離補‧反特權”大遊行，結果在 5 月 25 日

當天，在這一口號之下集結了過萬人8走上街頭，要

求撤回法案，這是澳門回歸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社

會影響最大的一次遊行，由於遊行人士以中產人士、

教師、公務員和年青人為主，雖然人數眾多、歷時長，

整體秩序良好，並無出現暴力或混亂狀況。 

 

 

四、特區政府要具備統籌謀劃的能力 
   

(一) 公民社會的發育 

從 2009 年至 2013 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對公

民社會幾乎沒有着墨，但公民社會仍然在澳門居民當

家作主意識增強、獨立思考能力的提高以及民間社團

的不斷號召之下有所發育，這在“反離補”大遊行中

有深刻體現。“5‧25”遊行是澳門回歸以來參與人

數最多的一次集體行動，澳門年青一代振臂一呼，震

動了整個社會，其強大的影響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撤回

“離補”法案。而人數如此眾多的一次集體事件，總

體過程非常平穩，是澳門居民和平、文明、有序地行

使其表達權、監督權的行動，也展示了公民社會和平

的一面──其訴求具有對抗性，但手段完全不帶有暴

力，而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這是由澳門年青、

受過教育的一代凝聚而成的社會力量，是公民社會生

命力的一次展示。由年青人力量發起的運動，受到了

年青人、學生、公務員等公民的響應，雖然不能斷言

澳門的公民社會至此已完全成熟，但至少是澳門公民

性以及公民社會力量的一次顯露。 

在 2009-2013 年間，施政報告連續四年淡化公民

社會，在 2012 及 2013 年將“公民教育”的內涵模糊

成了與和諧社區、鄰里互助、愛護環境等民政社區事

務概念，以及注重公德、知法守法等為人的基本規

範，可是，到了 2014 年卻發生了現代公民社會力量

的一次覺醒。以“5‧25”遊行所表現出的公民以及

民間社團的自主性、形成意見和觀點的獨立性、對公

民權利運用等方面來看，絕對是一次公民社會中社會

力量成功集結的活動。公民社會以其獨有的方式展現

了其活力和自主性，表明澳門公民性的發育、公民社

會的鞏固並沒有因施政報告的貶抑而變得低落，反而

獲得了成長，顯然地，施政報告的立場對澳門公民社

會的形成，並沒有發生太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媒體資訊和通迅技術的發達，近

年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對澳門公民社會

形成和發育的影響可能更巨。近年來遠至中東的一波

又一波顏色革命，近如台灣“太陽花學運”的佔領立

法院、行政院行動，香港 2010 年反高鐵運動等，尤

其是剛落幕的香港“佔中”運動(雨傘運動)，電視新

聞、社交網站上對這些運動鋪天蓋地的報導、評論和

分享，都對澳門的居民心態及社會抗爭行為產生相當

大的影響，其全方位的影響力遠遠大於澳門每年一次

的官方文稿。“5‧25”遊行之後，政府宣佈刪除高

官離任補償制度法案的表決議程，但並不符合民間撤

回法案的要求，於是遊行發起人於第二天又在立法會

外發起“包圍立法會”行動，就很有呼應香港和台灣

曾經發生過的包圍和佔領行動的意味。隨着接受過高

等教育的人逐漸增多，澳門居民主動或被動地接收來

自世界各地的集體行動和抗爭的資訊，使他們對社會

議題更加關注，對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更傾向於抱有

同情和支持的心態。 

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門居民享有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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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通訊自由。大眾媒體是日益興起的全民公民社

會之中的重要機構，使得公眾意見成為塑造民主國家

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現的核心要素9，在信息一日千里

的今天，世界大事透過新聞媒體聲畫俱備地在全球範

圍內傳送，通訊技術的發達又使年輕一代擁有普及

的、方便的溝通平台，使他們可以在持續的交流和互

動中，逐漸形成自己的觀點。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政

府單靠官方文本、領導講話意圖主導輿論和意識形

態，甚至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顯然是不可能的。

“5‧25”遊行便充分說明了，公民社會是否發育、

如何發育根本不以政府的立場和意願為轉移，政府應

該做的並不是強行試圖主導公民社會，而是密切關注

本地民情民意的動向，包括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對政

府的認同度，民間的政治訴求、社團的政治活動等，

以及鄰近地區的公民社會活動對本地可能造成的影

響，隨時做好準備。 

 

(二) 和諧社會的建設 

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中央對澳門的殷切期盼，也是

澳門特區政府希望培養的民間社會風氣，這從近年來

施政報告對和諧社會的強調就有明顯體現。2014 年崔

世安順利連任行政長官，在各個場合中，他均表示願

意堅持不懈，力圖構建和諧社會。2014 年 9 月，崔世

安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時，表示特區政府將以發展

經濟和改善民生為主要工作，希望達到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廣大居民安居樂業。力圖藉着發展經濟，維持

澳門經濟動力和財政基礎，並從多方面入手以改善民

生，以提升居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維持社會和諧，這

種以民生工程入手來提高居民認同度的思維，是符合

澳門實際情況的。根據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近年定期進行的“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

的結果，與民生相關的議題一直最受居民關注，在居

民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方面“關注民生、提

高居民綜合素質”一直都是居民高度關注的事項

(2012 年中選擇此選項的居民有 68.82%，2012 年末為

61.25%，2013 年中為 74.07%)；在同一題目中，“加

快經屋建設，認真調控樓市”是從 2012 年末起新增

的選項，是居民關注首位(2012 年末為 73.35%，2013

年中為 75.54%)。因此，特區政府近年來希望藉着發

展經濟來維持高就業、高稅收，並透過收入再分配來

改善民生、俾使居民安居樂業的措施，的確符合澳門

居民的心理期待。實際上，近年來居民發起和參與的

多項集體行動的原因離不開就業機會不公、生活質素

下降、樓價過高、貧富差距過大等民生問題，因此如

果政府的再分配手段有效，民生措施有成績，絕對有

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 

 

(三) 統籌謀劃，提高治理水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4 年 9 月接見當選並獲任

命為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時，提到“當前

澳門面臨的內外環境有新變化，需要審時度勢，統籌

謀劃，增強前瞻意識，危機意識，提高特區治理水

平”，這一番說話也適用在澳門特區政府對待民間社

會發展的態度。 

特區政府藉改善民生來提升社會和諧度，是非常

符合現實情況的一種思維，然而實際情況是，在經濟

繁榮時，一部分居民由於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政

府的福利政策力度不夠、幅蓋面太窄、成效較慢，民

生措施未能符合居民預期，居民的不滿情緒可能未能

消除，甚至繼續積累。到了經濟下行時，政府收入降

低，但仍然需要迎合居民對於民生政策的預期，2014

年中下旬，澳門賭收連續數月下跌，但由於政府對於

民生事務許下了多個承諾，不能在短時間內減少福利

和民生開支，可能造成政府面臨實際的困難。總之，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深受外部經濟形勢的影

響，本地經濟狀況本身也會有所起伏，最近的一次博

彩業發展下行的真正影響尚未完全呈現，但值得特區

政府高度重視，籌備對策。 

在培育公民社會方面，澳門民間社會並不是在一

個與外界隔絕的、真空的狀態下進行的，而是在資訊

爆炸的世代，社交網站即時、方便、強大的動員能力

以及電視、網絡媒體 24 小時對全球新聞作出不間斷

報導的環境下不斷發展的。澳門居民，尤其越來越多

年輕一代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獨立思考能力越來越

強，在其受教育及日常生活中也深受西方主流價值的

影響，他們在珍視澳門悠久和諧傳統之餘，也認同西

方民主、多元、公平等價值理念。中國理論界對於自

身文化已有一定自覺，認為公民社會在西方價值中是

以與西方國家與社會對抗、西方政治文明優等、歷史

終結論等為前提的，這與中國千年文明、國家與社會

關係、公私觀都存在極大差異，因此以西方政治為藍

圖，規劃中國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方式的觀念，是一

種文化自卑。10 然而，由於高等教育的普及、西方媒

體的影響、社交網絡傳播信息無遠弗屆，澳門確實難

以自絕於西方主流精神和價值，尤其是在世界各地及

鄰近地區社會運動、由年青人組成的抗議活動不斷的

今天，如何在西方價值廣泛傳播之餘，堅持和諧社會

的中國傳統文明精神，建設和諧穩定的社會，需要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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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特區時刻認真審視本地、大中華地區乃至世界局

勢，因應日益複雜的內外環境，對特區內部事務作出

通盤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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